
- 1 - 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上海市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 
 

 

普建委〔2023〕9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建设工程领域消防 
工作联动机制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建立建设工程领域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联

动机制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联[2023]375 号）要求，结合普陀区

实际，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建管委）与普陀区

消防救援支队（以下简称区消防支队）联合制定以下联动工作机

制。 

一、信息共享机制 

1、消防信息共享。区建管委每月下旬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、

备案和抽查情况以及涉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消防产品的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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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线索推送区消防支队，同时区消防支队及时将违规线索的后

续查处情况反馈至区建管委。 

2、消防图纸共享。双方共享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能移交前

后的项目建筑总平面图、竣工图、消防设施平面图、消防设施系

统图等资料。 

3、消防专家共享。双方共建共享消防设计审查验收、防火

监督、消防产品、消防救援等领域专家库，重点针对既有建筑改

造、新业态、火灾高发场所等疑难复杂技术问题加强联络对接，

积极发挥行业专家技术支撑作用。专家实行任期聘任制。 

二、联席会商机制 

区建管委与区消防支队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共同推进全区建

设领域消防工作： 

1、加强业务学习。双方业务骨干就消防技术新规范、新标

准进行共同学习研讨，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对方开展的业务培训会

议、实地观摩等活动。 

2、统一标准尺度。针对消防技术标准在消防审核验收以及

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（以下简称开业检）

中存在标准执行尺度差异的相关工作内容，双方应及时沟通并统

一标准。 

3、消防验收协助。区建管委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过程中，

遇到重大项目难点问题的，或验收过程中需要消防车等大型消防

救援设备开展实地操作的，区消防支队应给予协助支撑。 

三、联合检查制度 

双方应加强部门沟通协作，探索和建立一系列联合检查机



- 3 - 
 

制： 

1、消防验收和开业检联合办理机制。符合条件的建设单位

可在消防验收阶段同步向区消防支队申报开业检，区建管委和区

消防支队联合到现场开展消防验收和开业检。符合各自规定的，

分别向申报单位出具相关消防法律文书。 

2、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及消防产品联合检查机制。双方每年

联合开展针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及消防产品的联合检

查，重点是区内大型公共建筑、超高层建筑等重大项目，发现违

法违规情况的，双方应当联合依法查处。 

四、火灾事故联合调查机制 

区域内发生有一定影响的（如产生重大舆情或亡人火灾事故）

的建设工程领域火灾事故，根据分级管理原则，如需要区建管委

参与的，双方应联合开展火灾事故责任调查，共同调查分析事故

原因，查处追究事故责任。 

同时双方应联合梳理和总结问题症结，提出解决建设工程消

防技术问题的措施，改进工作方式和完善技术标准，联合推动调

查结果转化。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消防救援支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16日      

 

 



- 4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16日印发  


